
覆函請寄交「漁農自然護理署署長」  

Please address all replies to Director of Agriculture,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

 

本處檔號 Our Ref:  AF CON 07/1 
 
來函檔號 Your Ref:  
 
電話 Tel:  (852) 2150 6982   
  
傳真號碼 Fax:  (852) 2376 3749 
  
電子郵件 E-mail: boris_sp_kwan@afcd.gov.hk               

 

 

敬啓者： 

 
 

關於更換瀕危野生動植物種 
允許進出口證明書的通知 

 
 
自２００４年７月２６日起，本署啓用新版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允許進出口證明書。新版

證明書的尺碼由２１０x２９６公分改為２１６x２８０公分。新版證明書的附頁為特製的過
底紙。其他資料與舊版證明書相同。 
 
 另外，本署於２００４年７月２６日前發出的舊版證明書仍然有效。 
 
 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與本人聯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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